2020年湖滨区“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723.35万元，支出决算为764.52万元，完成预算的105.69%。2020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与预算数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预算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要求，但执行过程中因疫情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预算与决算之间差异，决算略高于预算。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716.94万元，完成预算的155.72%，占93.78%；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47.58万元，完成预算的33.22%，占6.22%。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初预算为460.4万元，支出决算为716.9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55.72%。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特种车辆购置。其中：公务用车运行支出278.73万元。2020年期末，部门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46辆。
公务接待费初预算为143.25万元，支出决算为47.5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33.22%。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减少接待。

2020年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及中央、省市关于压缩“三公经费”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各项要求，让各单位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严格制定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编制，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车辆购置等支出，从源头上杜绝了资金的流失；对预算单位的支出严格审查，特别是将“三公经费”的支出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对“三公经费”支出重点检查，经得起公开。

